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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小學落實正常教學執行情形檢核表          校名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

◎第1學期 開學日-休業式：114年9月1日(星期一)-115年1月23日(星期五)，115年1月20日-115年1月22日補行上課 

◎第2學期 開學日-休業式：115年2月23日(星期一)-115年6月30日(星期二)，115年2月11日-115年2月13日放假，115年2月23日正式上課 

◎第2學期 畢業生市長獎成績繳交：115年6月8日(星期一)前 

◎校長核章後檢核表及佐證資料留校備查。請至 https://reurl.cc/7K6oA1之表單填報自我檢核內容，並於114年10月1日前完成。 

項目 內      容 學校自我檢核內容 檢閱資料 

(一) 
常態 
編班 

1.確實依常態編班相關法令辦理114年
度編班作業。 

本校編班說明：本校為十二年一貫學制建置四技部、高職部、國中

部、國小部共四學制，其中國小部建置二學系為京劇學系及民俗技

藝學系五、六年級，非依學生戶籍招生入校，乃屬獨立招生考試入

校。京劇學系及民俗技藝學系五年級新生僅設立1班，新生均依照

其報考學系編入該學系班級。本校115學年度起國小部停招。本校

導師名單由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提供名冊，註冊組彙整完成新生編班

名冊及導師名單後公告網站週知家長及學生，爰未適用以下內容。 
 
□是□否 事先公告編班作業，並通知全體新生家長參觀編班作業 
□是□否 提供直播連結供教育局上線查核 
□是□否 於學生編班作業完成後，以公開抽籤方式編配導師 
□是□否 於抽籤導師時邀請學校教師會代表（無教師會者，由年級

教師代表）及學生家長會代表出席 

(1)114學年度編班委員會會議

紀錄 
(2)114學年度特教推行委員會

會議紀錄 
(3)常態編班學校自評表 

2.依據學生個別需求，如重讀、緩

讀、跨國銜轉等，依法召開相關會

議，評估學生轉入適當年班。 

本校113學年、114學年(截至自評日)國小部五、六年級，未有學生

依個別需求申請重讀、緩讀、跨國銜轉等，爰未適用以下內容。 
 
□是□否 於受理申請重讀、緩讀或跨國銜轉後，依各適用法規召開

會議，並報局核備。 
113學年重讀、緩讀、跨國銜轉等安置人數(   )人 
114學年(截至自評日)申請重讀、緩讀、跨國銜轉等人數合計(    )人 

(1)重讀、緩讀、跨國銜轉等

會議紀錄 
(2)個案會議記錄 

3.關懷轉出學生之原因與去向，並協

助適當轉銜。 
114學年個人在家自學(0)人。 
113學年轉出學生人數(6)人。 

(1)自學申請等相關會議 
(3)訪談紀錄表 

(二)
作息

安排 

1.安排巡堂人員，進行班級教學視導

並紀錄。 

■是□否 安排教學視導人員巡堂。 
■是□否 將巡堂紀錄陳核校長。本校巡堂紀錄由教務長代為決行，

114學年彙整向上陳報。 

(1)114學年度課表 
(2)巡堂紀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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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內      容 學校自我檢核內容 檢閱資料 

2.確實督導校內教師正常上下班依排

定課表上課及落實教師請假規定。 
□是■否 於113學年度有教師未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之情形。 

(1)113學年度教職員簽到退紀

錄或線上差勤紀錄 
(2)請假紀錄、調課紀錄 

3.教師應積極利用課務之餘進修新課

綱相關知識，每學年研習時數應達

36小時以上。 

113學年度教師平均研習時數為(59)小時， 
113學年度未滿36小時為(0)人 

(1)113學年度教師研習時數表

(可提供課程計畫附表) 
 

4.依本市國民小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

相關規定自我檢核表檢核學生在校

作息。 

說明如檢核表。 
■是□否 實施檢核。 
■是□否 檢核通過。 

(1)國民小學學生在校作息時

間相關規定自我檢核表 

(三)
課程

計畫 

1.確實依本局備查之課程計畫進行課

程編排及執行，並公告於學校網頁

明顯處。 

■是□否 於114年7月8日(含)前完成114學年度課程計畫上傳，包含總

體課程、體育班、特殊計畫課程等均完成。 

(1)課程計畫備查公文 
(2)課程計畫檢核表 
(3)課發會會議紀錄 

2.課程採跨領域整合、協同或是創新

實驗等方式落實執行，並具體呈

現。 

□是■否 於114學年度實施跨領域跨科目協同教學，並通過課程發展

委員會審議。 

(1)課程計畫檢核表 
(2)學校網頁 
(3)校訂課程教學成果 

(四)
公開

授課 

1.本學年度行政人員(校長、主任、組

長)、級任、科任教師確實辦理公開

授課、觀課。 

113學年度應公開授課人數(1) 人 
113學年度實際公開授課人數(1) 人 

(1) 教師觀課紀錄表 
(2) 精進教學網 

2.公開授課/觀課資料確實登錄於臺北

市教師精進教學網。 
■是□否於114年3月31日前完成113學年度第2學期資料登錄 
■是□否於114年9月30日前完成114學年度第1學期資料登錄 

(1)教師教學精進網 

(五)
教師

專業 

1.按學校現有師資結構、教師專長、

學校需求進行教師職務安排及排

課。 

114學年度國教科核定普通班(含體育班)教師員額總數( 2 )人。 
本校國小部代理教師2人。 

(1) 臺北市114學年度公立國

民小學普通班班級數及普

通班教師員額數一覽表 
(2)114學年度全校配課表 
(3)114學年職務選填辦法 

2.代理教師應以安排科任為優先，若

非得已安排擔任行政或班級導師職

務，應平均分散擔任低、中、高年

級導師。 

114學年度共有(2)位代理教師，其中低年級(0)位、中年級(0)位、高

年級(2)位、兼任組長(0)位。 
代理教師比例  =代理教師/普通班(含體育班)教師員額總數=(100)% 

(1)學校教師職務安排一覽表 
(2)教育局專案同意公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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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內      容 學校自我檢核內容 檢閱資料 

3.不定期抽檢教師作業分配與親師溝

通紀錄(如:聯絡簿、通知信件、群

組訊息或班級網頁訊息等) 

■是□否 實施作業抽查。 
□是■否 實施聯絡簿抽查。本校均為住校，故無聯絡簿抽查。 
□是■否 實施教師教學網頁抽查。 

(1)抽檢紀錄 
(2)作業調閱紀錄單 

4.為推動本市課中學習扶助政策、數

位學習精進方案及教育部科技化評

量系統運用，指定國數英領域教師

每年下載2次教育部科技化評量測

驗結果(5月-篩選；12月-成長) 

□是■否 為114學年度任教國數英教師開通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統

帳號。 
114學年度開通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統帳號人數(0)人。 

(1) 國數英領域課程研究結合

共備社群實施計畫 
(2) 國數英領域課程研究結合

共備社群研討紀錄 
(3)學年會議紀錄 

(六)
教材

選用 

1.採用教育部審定通過教材，並經學

校教科書評選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□是■否經學校「教科書評選委員會」審議通過。 

(1)114學年度教科書評選委員

會會議紀錄 
(2)各領域使用教材一覽表 

2.自行研發教材或選用英語、本土語

言及科技/電腦等非審訂本教科書，

應送交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

過。 

□是■否經學校「課程發展委員會」審議通過。 
             本校無自行研發教材。 

(1)各領域使用教材一覽表 
(2)課發會紀錄 

3.不得採用或推銷坊間出版專為應付

學習評量之參考書及測驗卷。 
■是□否  向教師宣導及落實檢核。 

(1) 宣導紀錄 
(2) 學校檢核紀錄 

(七)
學習

評量 

1.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

形。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

級及學校排名。 
*學校班級教師多數  □有▓無公布級距   

2.定期評量一學期不超過2次；期末

定期評量距離結業式不超過7天；

畢業考不得早於成績提交日前7天 
*第一學期不得早於115年1月9日 
*第二學期不得早於115年6月18日 
*畢業考不得早於115年5月28日 

第一學期期末考日期：115年1月15-16日 
第二學期期末考日期：115年6月25-26日 
六年級畢業考日期：115年6月25-26日 

(1)學校行事曆 

3.學習評量應符合「臺北市國民小學

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」 

■是否  由學校訂定定期評量及平時評量之成績占學期成績之百

分比。 
■是否  於學期初由授課教師將其評量計畫於學期初向學生及家

長說明。 

(1)校內學習評量辦法 
(2)各教師課程評量計畫 
(3)向家長說明佐證資料，例

如學校日會議紀錄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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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內      容 學校自我檢核內容 檢閱資料 

■是否  由學校訂定學生畢業總成績之計算方式。 

4.依據課程計畫之進度、教學與評量

目標設計多元評量方式，並建立命

題及審題機制命題應遵守教學專業

原則，提供學生多元資訊，維持中

立立場。 

學校▓有□無     訂定校內紙筆測驗命題審題辦法 
教師□有▓無   於繳交定期評量試卷時，連同繳交親筆簽名「臺北

市國小定期評量命題教師遵守原則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校教師會繳交考題審核表。 

(1)雙向細目分析表 
(2)審題會議紀錄 
(3)校內學習評量辦法 
(4)臺北市國小定期評量命題

教師遵守原則 
5.依「國民中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

學督導辦法」第二條第三款第一目

規定，學生學習評量應於國民中小

學課程綱要所訂學習節數內實施為

原則。(學習節數不包括上午第一節

前、課間、中午休息) 

■是□否  向教師宣導及落實檢核。 
(1) 宣導紀錄 
(2) 學校檢核紀錄 

 

6.學校對學習狀況需協助的學生，能

訂定並落實預警、輔導措施；並對

學習評量結果未達及格基準者，有

其補救作為。 

■是□否  訂定預警、輔導措施及落實檢核。 
(1) 預警、輔導措施紀錄 
(2) 學校檢核紀錄 

(八)
課外

活動 

1.應秉多元活潑之原則，不得實施超

越學校教學進度之學科教學。 

□是■否 組成課外社團委員會，負責審查辦理課外社團計畫、經費

收支等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□是■否 依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，辦理課後

照顧服務業務。 

(1) 開班實施計畫 
(2) 參與調查表 
(3) 學生出缺席紀錄 

2.學校應安排輪值人員，協助巡堂及

安全維護等事宜，並進行定時校園

巡查工作，相關巡查工作應予記錄

並留校備查。 

□是■否 於晨光、課後照顧及課外社團時間安排人員負責安全巡視 
本校無上述課程。在上課時段(日間及夜間)有安排巡堂人

員。 

(1) 輪值人員表 
(2) 巡查紀錄表 

3.各類團體志工入班(含晨光時間)依
公告規劃，其具特定教材內容須經

課程發展委員會、性別平等教育委

員會審議，應符合本局108年10月
21日北市教國字第10831021582號

□是■否 於入班前經課程發展委員會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教

材及教學內容等之審查。 
□是■否 於入班時全程由導師及相關任課教師陪同並指導學生。 

(1) 志工名冊及服務時間表 
(2) 性平會紀錄 
(3) 課發會紀錄 




